
永 盛 園 私 營 骨 灰 安 置 所 管 理 方 案  

私 營 骨 灰 安 置 所 位 於 荃 灣 老 圍 丈 量 約 第 453 約 地 段 第 613 號 餘 段 (部 分 )、  

第 614 號 及 第 1229 號 和 毗 鄰 政 府 土 地  

 

3. 場地資料及樓宇排列  

 

3.1.  永盛園私營骨灰安置所  (以下稱為『本骨灰安置所』) 佔地約 2,250 平方

米，總樓字建築面積不超過 1,880 平方米，共有：  

  (a) 1 座 2 層高的骨灰安置所大樓；   

  (b) 1 座 1 層高的附屬樓內含接待 /登記 /等候室；  

  (c) 1 座 2 層高的附屬樓內含停車位 /洗手間 /儲物室。  

 

4. 可容納的訪客量及入場管制  

 

4.1 「本骨灰安置所」重建後的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日由上午九時至下午五

時 (不包括清明節及重陽節，及其前後兩週內的週六、週日和在該期內的

公眾假期〔以下統稱為『規定時段』〕)。農曆新年和盂蘭節期間的開放時

間也會作出彈性處理安排，並會另行正式通知。在此「規定時段」內，本

骨灰安置所將會全日關閉，並會將大閘用鐵鏈上鎖，以及在門外當眼位

置掛上不開放的通告牌。該通告內容包括如下資料：  

 

不開放的日期、時間、依據或理由、  

查詢電話和聯絡人姓名。  

 

4.2 「本骨灰安置所」在每年春、秋二祭「規定時段」的一個月前，會以信件、

電郵及電話短訊形式通知所有客人，有關「本骨灰安置所」在「規定時段」

的特別安排。不開放通告內容同上 (請參考第 4.1 段 )。  

 

4.3 只有在「本骨灰安置所」已註冊購買龕位的客人及其親友，並按照第 4.4

段的安排，方可進入「本骨灰安置所」拜祭先人，「本骨灰安置所」設施

是不開放予其他與「本骨灰安置所」無關的公眾人士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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